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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0202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一段96

號

承辦人：鄭志勳

電話：06-2160216#1372

傳真：06-2119636

電子信箱：d0396@tntb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財稅字第111090258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902587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對貴會第3屆第7次定期會決議案(財經議提51號)

「建請台南市政府體恤民間疾苦，暫緩調高房屋標準單價

及地段率，讓飽受疫情、通貨膨脹影響收入的民眾，能減

輕繳稅的壓力」之書面答覆乙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貴會111年7月8日南議財經字第1110006614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蔡議員育輝(含附件)、李議員中岑(含附件)、陳議員昆和(含附件)、李議員鎮國

(含附件)、楊議員中成(含附件)、蔡議員旺詮(含附件)、周議員麗津(含附件)、

林議員美燕(含附件)、林議員燕祝(含附件)、曾議員信凱(含附件)、周議員奕齊

(含附件)、吳議員禹寰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研

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(綜合企劃科)(含附件)、臺

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(財產稅科)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
本府就「建請台南市政府體恤民間疾苦，暫緩調高房屋標準單價及地段

率，讓飽受疫情、通貨膨脹影響收入的民眾，能減輕繳稅的壓力」決議案，

敬答覆如下： 

一、本市 111 年度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已於本(111)年 5 月 4 日召開，經委

員廣泛討論，考量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、疫情嚴峻及烏俄戰爭衝擊

造成之營建成本短期波動與物價上漲、市民自住剛性需求等諸多因

素，一致決議房屋標準單價維持以往標準不予調整，其他與分類或計

算房屋標準價格有關之標準及作業規定皆予以沿用現行標準。僅地段

率因重大建設、商圈及繁榮道路、新興區域等因素進行微幅調整，調

升路段 116 個、調降路段 42 個，其餘 3,250 個路段維持原標準。 

二、116 個調升路段都是大型百貨、觀光飯店等商業繁榮路段及南科周邊、

歸仁高鐵特區等，並且已衡平考量區域發展情形，適度調降 42 個路

段。調升(降)幅多為 5%，以111年期房屋稅開徵查定戶數約72萬 1,000

餘戶，調升路段影響戶數僅占查定戶數 2.71%，絕大多數市民不受影

響。 

三、房屋標準價格每 3年重新評定 1次，本次重行評定房屋標準價格有關

事項，已於 111 年 6 月 1 日公告，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，明(112)

年期開徵之房屋稅適用。由於房屋標準單價並未調整，故 112 至 114

年開徵之房屋稅不會因為標準單價因素而增加稅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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